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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语义场”(semanticfield)理论是西方现代语义学核心理论之一｡ 语义场理论
的实质, 主要是强调把詞彙和词义作为一個系统来研究｡ 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 漢

语研究者开始引入语义场理论对古代漢语词彙系统进行研究, 这一理论的引入使古

代漢语词彙研究得以从词彙系统整體性的角度关照词彙的发展演变, 相关研究方法

也引起了廣泛的关注和认同｡ 
蒋绍愚先生在他的≪古漢语词彙纲要≫ 中专辟一节来谈“词在语义场的作用”,

并明确指出, 古漢语语义场研究应该是取幾個不同的歷史平面(如春秋战国､ 東漢､ 
魏晋､ 晚唐五代､ 南宋､ 明代等等), 对各個平面上的某個语义场中作比较全面的统

计分析, 然後再把各個歷史平面加以比较, 从而观察分析各個语义场在漢语歷史演

变中的变化｡ “如果能把数十個或数百個重要的语义场作这样的歷史比较, 我们对漢

语词彙系统的歷史演变就会有互相替代的情況, 探寻词义系统发展的因素｡ 比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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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的了解”｡ 
从传统上看, 中国是個农业国家, “栽種”是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 “栽種”类动

词自先秦直至现代都是極其重要的常用词彙, 因而研究这一语义场的演变情況也就

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这一语义场词语在不同歷史时期的使用情況,

及其发展变化｡

2. “栽種”语义场动词在现代漢语中的使用及分布

“栽種”的方式主要有两種：一是把植物的種子埋在土裏, 让其生根､ 发芽, 二

是把幼苗的根部埋在土裏, 让其生长；“栽種”的对象可分为“农作物(主要包括粮食､ 
蔬菜以及油料烟草等经济作物)”與“花木”两类｡ 

在现代漢语中, 表示“栽種”意义的常用动词主要有“種”､ “栽”､ “植”以及由其组合

而成的雙音节词“種植”､ “栽種”等｡ 根据種植方式和種植对象的不同交错分布, 其中

“種”的適用範围最廣, 不仅可以用於指稱两種不同的方式, 而且可以和包括农作物

與花木在内的所有種植物搭配, 如1)：
(1) 4個大学毕业生, 辞掉城裏的工作去英德农村種田｡  
(2) 陈玉华太婆说：“種莊稼绿油油的, 比種草̇ ̇好看多了｡  
(3) 憑情人节當日门票可以获赠一枝玫瑰, 在情侣园的温室内还可以亲手種一

枝玫瑰｡ 
(4) 適合上海種的树比较多, 也比较专业, 一般在大型绿地上種的较多有白玉

兰､ 廣玉兰､ 柳树､ 香樟､ 樱花树､ 桂花树等｡ 
“栽”的使用範围仅限於“把幼苗的根部埋在土裏, 让其生长”这種“種植”方式, 如：
(5) 他眼瞅着全村二百三十多户人家, 一年裏割了麦子栽稻子, 犁了稻茬種麦

子, 像翻烧饼一样, 把两千多亩耕地翻来翻去｡ 
1) 以下 (1)—(7) 例均见於近期新闻及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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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育秧池裏, 秧苗长的好好的, 只要栽到这块田裏, 收成就大减｡ 有些农
户已经已经连续5年没有種稻子了｡ 

由於種植方式的差異一般只能说“栽稻子”, 而不能说“栽麦子”｡ 
“植”與“栽”的使用範围相似, 但使用时多與其它词语组成雙音节结構, 一般不单

用, 如可與宾语连用, 常见“植树”, 但一般不说“植柳树”；也可和其它修饰成分连用,

如：
(7) 每亩插植或抛植1.8－2.0萬科, 插植规格为21.7厘米×16.7厘米或20厘

米×16.7厘米, 高地力稻田亩移植科数可少些, 低地力稻田移植科数可多

些｡ 
此外, 在现代漢语的一些成语中, “树”也可用来表达“種植”的意义, 如：  
(8)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综上所述, 现代漢语中, 表示“種植”意义的动词中“種”可用来指稱整個“種植”的

概念, 而“栽”､ “植”只能部分地指稱这一概念, 总體呈现不平衡的状态, 如图：

種：总稱“種植”

栽､ 植：专稱用秧苗“種植”?：专稱用種子“種植”

3. “栽種”语义场动词来源考察

“栽種”语义场自上古沿用至今的词语主要有“種”､ “植”､ “载”､ “树”幾個单音节动

词, 以及由其组成的“種植”､ “栽種”等雙音节形式｡ 
从词的最初意思看, “種”在 ≪说文≫ 中, 写作“禾童”, 义为“栽種”(≪说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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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種, 艺也2)｡), 此义沿用至今；作名词时指可用作種植的植物種子, 如 ≪诗
经⋅小雅⋅大田≫ 中“诞降嘉種”, 引申指代代延续的宗族､ 種族, 由種族引申为膽

量, 勇氣｡ 由種子又引申为種类, 後又可作量词用｡ 现代漢语幾乎保留了“種”的所有

义项, 意义也幾乎没有改变｡ 
“栽”在上古文献中最初指築墙时立柱设板, 如 ≪左传⋅莊公二十九年≫ “凡土

功, ……水昏正而栽”, ≪说文⋅木部≫ “栽, 築墙长版也”｡ 引申指種植花木, 如刘禹

锡≪秋日題竇員外崇德裏新居≫ “疏種碧松通月朗, 多栽红药待春还｡” 用作名词指
可以移植的幼苗, 如漢张衡 ≪東京赋≫ “坚冰作於履霜, 寻木起於蘖栽”｡ 由“栽種”

又引申指强加, 硬安, 如“栽赃”｡ 现代漢语中, “栽種”成为最常见的常用义, 其它幾义

也得到保留, 只有最初的“築墙长版”义不再使用了｡ 
“植”, 从木直声, 本义是直立之木｡ 如 ≪说文⋅木部≫ 植, 户植也(门外闭时

用以加锁的中立直木)｡ 後引申做动词, 表示“立”, 如≪论语⋅微子≫ “植其杖而芸”

｡ 又引申指“栽種”, 如漢乐府 ≪孔雀東南飞≫ “東西植松柏, 左右種梧桐”, 接着由

“栽種”引申指種植的草木, 即植物, 如范缜 ≪神灭论≫ “渐而生者, 动植是也｡”在现
代漢语中, 只有“栽種”和“植物”作为常用义保留了下来｡ 本义已经不再使用了｡ 

“树”是形声字, 从木尌声, 在上古文献中多用为动词, 指種植(树木), 如 ≪诗
经⋅郑风⋅将仲子≫ 中“無折我树杞”；後引申用於抽象意义, 指树立, 建立, 如≪左
传襄公三十一年≫, “可以树善”；同时由“種植”转指“種植的東西”, 即树木, 如≪说文
木部≫ “树, 生植之总名”, ≪楚辞⋅九章⋅橘颂≫ 中“後皇嘉树, 橘徕服兮3)”｡ 

其实“树木”的意思最初是用“木”来表示的, “木”象树之形, ≪说文⋅木部≫：木,

冒也, 冒地而生｡ 東方之行｡ 从艹, 下象其根｡ 凡木之属皆从木｡ 後引申指木材以及
木制的或木本的東西, 如 ≪论语⋅公冶长≫ “朽木不可雕也”, 如 ≪诗经⋅木瓜≫ 
“投我以木瓜, 报之以瓊琚”, 如≪孟子⋅公孙丑下≫ “木若以美然(木, 指棺木)”｡ 後

2) “艺”的本义就是“種植”, 甲骨文､ 金文“艺”象一個人伸出两手在種植苗木｡ 篆文左下是土, 左上象

種植的苗木, 右象手表持握｡ ≪说文⋅风部≫ 执, 種也｡ 又因種植需要技能, 引申指“技能”｡ 到
现代漢语中“技能”成为“艺”的常用义, 本义反而不多见了(现代漢语词典不列)｡ 

3) 在现代漢语中“树木”成为最常用的意义, 用於抽象意义的“树立, 建立”也还作为常用义使用, 而

“種植”义只保留在一些成语中, 如“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一般不能单独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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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用来指人, 比喻质朴, 或感觉迟钝｡ 有意思的是, “木”的大多数引申义和比喻义都

作为常用义保留了下来, 而最初的本义幾乎被“树”取代, 一般不能单独使用, 只在一

些词语中保留了下来, 如“树木”“花木”“伐木”“独木不成林”｡ 
一方面, 词通过引申､ 比喻不断增加新的意义, 在增加新意义的同时也会失去

一些固有的意义, 上述一组词中, 只有“種”在上古的常用义保留了下来, 其它幾個词

或是彻底失去了最初的意义, 或是只在少数固定词语中作为语素保留下来, 反而是

後来的引申义作为最经常使用的义项流传｡ 另一方面, 词语保存下来的意义中, 还

都保留着本义的一些特徵4)｡ 
从语义场的角度来看, “栽種”语义场成员“種”､ “树”最初意义即指稱本语义场,

“植”､ “栽”则因其词义含有與“栽種”语义场意义相关联的部分(如直立､ 使……直立)

引申出“栽種”义｡ 

4. “栽種”语义场动词的歷史演变

 

从词彙的歷史来看, 现代漢语中表“栽種”意义的这一组词语, 大多自先秦时代

就开始被用来指稱“栽種” 这一概念了｡ 

4.1 上古前期文献 ≪诗经≫ 中的用法

≪诗经≫ 中, 多用“树”或“艺”来表示“栽種”, 且“树”多與树木名稱搭配, 如杞､ 桑､ 
檀等, 而“艺”多與草本的农作物搭配, 如麻､ 稷黍､ 稻粱､ 荏菽等｡ “種”在 ≪诗经≫ 
中仅有3例, 均不表示“種植”义5)｡ “植”“栽”则未见用例｡ 
4) 如 “植”引申指“栽種” 就保留了最初意义中“直立”的特徵, 只用於指稱“栽種”“树木”等｡ 又如“树”转

为名词, 只指稱“树木”, 不包括其它植物在内, 也與它最早的用法相关｡ 
5) “種”在 ≪诗经≫ 中仅有3例：弗厥豐草, 種之黄茂(種子) ≪诗经 小雅 生民≫；诞降嘉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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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树”, 共出现11例, 其中9例表“種植”, 8例與树木搭配, 1例與草搭配, 9例

中3例用为谓语动词：
树之榛栗, 椅桐梓漆, 爰伐琴瑟｡ ≪定之方中≫ 
焉得谖草？言树之背｡ ≪伯兮≫ 
荏染柔木, 君子树之｡ ≪节南山之什⋅巧言≫ 
9例中, 6例用为定语, 如：
将仲子兮, 無逾我墙, 無折我树桑, 岂敢爱之？畏我诸兄｡ ≪将仲子≫ 
山有苞棣, 隰有树檖｡ ≪晨风≫ 
11例中其餘两例, 表树立或竖立义：
敦弓既句, 既挟四鍭；四鍭如树, 序宾以不侮｡ ≪生民之什⋅行苇≫ 
设业设虡, 崇牙树羽, 应田县鼓, 鼗磬柷圉｡ ≪臣工之什⋅有瞽≫ 
此外, ≪诗经≫ 中, “树木”义是用“木”来表示的, 如： 
黄鸟於飞, 集於灌木, 其鸣喈喈｡ ≪葛覃≫ 
伐木丁丁, 鸟鸣嘤嘤｡ 出自幽谷, 迁於乔木｡ ≪鹿鸣之什⋅伐木≫ 
且“木”也可用来指“木本的”, 如：
投我以木瓜, 报之以瓊琚｡ ≪木瓜≫ 
投我以木桃, 报之以瓊瑶｡ 
投我以木李, 报之以瓊玖｡

(2) 蓺, 在 ≪诗经≫ 中, 常用义为 “栽種”, 如： 
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 ≪南山≫ 
王事靡盬, 不能蓺稷黍｡ ≪鸨羽≫ 

子) ≪诗经⋅小雅⋅大田≫；大田多稼, 既種既戒｡ (选種) ≪诗经⋅小雅⋅大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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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上古中期文献 ≪左传≫ 中的用法

≪左传≫ 中, “树”仍可用来指“栽種(树木)”, 但其引申义“建立､ 设立”, 已作为

常用义大量使用, 还出现了表示“树木”的引申义｡ 同时本来表示“树木”的“木”在保有

原义的基礎上, 增加了大量相关的引申义, 如“木材”“木制的”等｡ “艺”只有個别用例

表示“種植”, “栽”还不表示“種植”义｡ 
此外在 ≪左传≫ 中, 还出现了这样一個例子, 其中“殖”也可解为栽種6)： 我

有子弟, 子产诲之；我有田畴, 子产殖之｡ ≪襄公三十年≫ 

(1) ≪左传≫ 中, “树”共17例, 其中仅有2例與树木搭配表栽種义：
(子胥) 将死, 曰：｢树吾墓槚, 槚可材也｡ 吴其亡乎！｣ ≪哀公十一年≫ 
初, 季孙为己树六槚於蒲圃東门之外, 匠庆请木 ≪襄公四年≫ 
值得注意的是, 已有3例, 用为名词, 表“树木”义, 如：
有嘉树焉, 宣子誉之｡ 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树, 以無忘≪角弓≫｡ ≪昭
公二年≫ 
思其人, 猶爱其树, 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 ≪定公九年≫ 
其它例多與抽象的“德”“善”“诈慝”等搭配, 表“树立”义, 如：
臣闻之：树德莫如滋, 去疾莫如尽｡ ≪哀公元年≫ 
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 是以并建聖哲, 树之风声, 分之采物 ≪文公六年≫ 
吾子盍與季孙言之, 可以树善, 君子也｡ ≪襄公三十一年≫≫ 
树之诈慝, 以取其国家, 外内咸服｡ ≪襄公四年≫ 
此外还出现了與“君”“官”搭配, 表设立义的用法, 如：
天生民而树之君, 以利之也｡ ≪文公十三年≫ 
王､ 伯之令也, 引其封疆, 而树之官, 举之表旗, 而着之制令｡ ≪昭公元年≫ 

此外, “木”在 ≪左传≫ 中除仍繼续保留“树木”义外, 又增加了很多相关义项,

6) 殖在先秦文献中多指“生育､ 生长”, 用例很多｡ 也用来指稱“栽種”, 如 ≪尚书⋅吕刑≫ 中有“稷降

嘉谷, 农殖嘉谷”, 但用例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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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可表“木制的”：
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於路, 官师相规, 工执艺沉谏｡ ≪襄公十四年≫ 
武城黑谓子常曰：吴用木也, 我用革也, 不可久也, 不如速战｡ ≪定公四年≫  

可表“木材”：
得庆氏之木百车於莊｡ ≪襄公二十八年≫ 
山木如市, 弗加於山；鱼､ 盐､ 蜃､ 蛤, 弗加於海｡ ≪昭公三年≫ 
七月壬寅, 缢｡ 尸诸周氏之衢, 加木焉｡ (指写有罪状的木片) ≪昭公二年≫  

可指“木的统稱, 金木水火土之一”： 
木正曰句芒, 火正曰祝融, 金正曰蓐收, 水正曰玄冥, 土正曰后土｡ ≪昭公二

十九年≫ 

(2) “蓺”仍可用来表栽種, 用例很少, 但不限於與草本的农作物搭配, 也可與山

林树木搭配, 如： 
子产曰：有事於山, 蓺山林也；而斩其木, 其罪大矣｡ 夺之官邑｡ ≪昭公
十六年≫ 
禁刍牧采樵, 不入田, 不樵树, 不采蓺, 不抽屋, 不强丐｡ ≪昭公六年≫ 

(3) “栽”不表示種植义, 仍表示築墙时立柱设板, 如：
冬, 十二月, 城诸及防, 书, 时也｡ 凡土功, 龙见而毕务, 戒事也；火见而
致用, 水昏正而栽, 日至而毕｡ ≪莊公二十九年≫ 
孟懿子会城成周, 庚寅, 栽｡ ≪定公元年≫ 

4.3 上古後期文献 ≪漢书⋅食货志≫ 中的用法

≪漢书⋅食货志≫ 中“树”與“木”用法與 ≪左传≫ 中大體相似, “树”既可表示

“栽種”, 又可表示“树”, 且在这一时期名词用例增多, 成为常用义7); “木”既可表示“树



“栽種”动词语义场演变研究 39

木”, 又可表示與之相关的“木材”等｡ 

(1) “種”在≪漢书⋅食货志≫ 中, 共8例, 其中5例表“種植”谷物, 并出现了“耕

種”“播種”连用的例子, 如：
愿陛下幸诏大司农, 使关中民益種宿麦｡ 
一亩三畎, 一夫三百畎, 而播種於畎中｡ 
岁耕種者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 
其餘4例中, 2例表“種子”, 如：
其耕耘下種田器, 皆有便巧｡ 
1例似可解释为量词“種类”：
種谷必杂五種, 以备灾害｡ 

(2) “殖”在 ≪漢书⋅食货志≫ 中, 共5例, 其中4例表“種植”谷物, 如：
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 
学以居位曰士, 辟土殖谷曰农｡ 

此外, 有1例, 表“滋生､ 增长”：
孝惠､ 高后之间, 衣食滋殖｡ 

(3) “树”在 ≪漢书⋅食货志≫ 中, 共3例, 其中2例表“栽種”, 均不與“谷物”搭

配：
还(环)庐树桑, 菜茹有畦｡ 
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 出三夫之布｡ 

其中1例, 表“树木的总稱”：
田中不得有树, 用妨五谷｡ 

7) 树作名词, 指稱“树木”的用例, 在这一时期大大增加, 如漢代古诗十九首 ≪明月皎夜光≫ 中有
“秋蝉鸣树间”, ≪庭中有奇树≫ 中有“庭中有奇树, 绿叶发华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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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中古文献 ≪齐民要术≫8)中的用法

在这一时期, 多用“種”来表示“種植”义, “植”與“種”连用表種植｡ “树木”基本上成

为了“树”最常用的义项, 同时“树木”也不再是“木”的基本义｡ “栽”专门用来指稱用幼苗

種植的行为, 常與“種”对举｡ 

(1) “種”在 ≪齐民要术≫ 中共535例, 使用情況與现代漢语基本相同, 其中大

约450餘例表“種植”, 適用範围極廣, 不仅可“種谷”､ “種瓜”､ “種麻”､ “種树”､
“種苜蓿”, 出现了“栽種”连用表“種植(树木)”的用法, 而且还可表示“用幼苗

種植的方式”, 出现了“移種”的用法, 如：木瓜, 種子及栽皆得, 压枝亦生｡ 
栽種與桃李同｡ 埋树枝土中, 令生, 二岁已上, 可移種矣｡ 
此外, “種”在这一时期, 作为量词表“種类”的用法成为常见义, 共出现38例,

如：此蕉有三種：一種, 子大如拇指, 长而锐, 有似羊角, 名‘羊角蕉’, 味

最甘好｡ 一種, 子大如鸡卵, 有似牛乳, 味微减羊角蕉｡ 一種, 蕉大如藕,

长六七寸, 形正方, 名‘方蕉’, 少甘, 味最弱｡ 
“種”不仅仍然可用来表示“植物種子”, 而且还可用来指稱动物中供繁衍後代

用的個體, 如：
蚕书, 蚕为龙精, 月直大火则浴其蚕種：是蚕與马同氣｡ 正月生羔为種者
上, 十一月､ 二月生者次之｡ 
进而可表示 “生物的種群”, 如：
涂屋四角, 鼠不食蚕；涂仓､ 箪, 鼠不食稻；以塞坎, 百日鼠種绝｡ 
值得注意的是, “種”只表示概括意义上的“種植”活动, 幾乎不再表示“把種

子種到土裏”的具體行为, 这一具體行为开始用“播種”､ “下種”､ “下子”来表

示, 如：
一夫三百圳, 而播種於圳中｡ 種地黄法：……一亩下種五石｡ 三月種之：

8) ≪齐民要术≫ 是中国现存最早､ 最完整的一部包括综合性农书, 其中涉及到“種植”概念的用例

極为豐富｡ 此外因其为“晓示家童”所作, 口语性较强｡ 本文中统计用例不包括“自序”和“杂说”两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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耧耩地, 逐垄手下子｡ 

(2) “植”在≪齐民要术≫ 中共11例, 不仅可指稱“栽種(树木)”, 也可指稱“栽種

(谷物)”, 如：
如其栽榆, 與柳斜植, 高共人等, 然後编之｡ 夏種黍､ 穄, 與植谷同时｡ 
與“種”相比, 指稱種植对象的範围, 大體相仿, 但使用频率远远低於“種”｡ 

(3) ≪齐民要术≫ 中共40例, 其中37例指稱用幼苗種植的方法, 其中種植对

象多数为树木如：
栽树：凡栽一切树木, 欲记其阴阳, 不令转易｡ 既生七八寸, 拔而栽之｡ 
[既非岁易, 草､ 稗俱生, 芟亦不死, 故须栽而薅之｡〕
其餘3例, 指稱供移栽用的幼苗, 如：
若移大栽者, 二月､ 三月中移之｡ 先作熟蘘泥, 掘出即封根, 合泥埋之｡ 
“栽”與“種”的区别比较明显, 对举使用时, “種”指用種子種植, “栽”指用幼苗

種植, 如：栗, 種而不栽｡ 〔栽者虽生, 寻死矣｡〕大都種椹, 长迟, 不如

压枝之速｡ 無栽者, 乃種椹也｡ 但, 在“栽”與“種”连用时, 基本意义與“栽”一

致：以此时栽種者, 叶皆即生｡ 早栽者, 叶晚出｡ 

(4) “树”在 ≪齐民要术≫ 中共192例, 其中仅有少数用例表示“種植”, 且均为

对前人文章的引用, “树木”成为它的基本义, 如：摇则泥入根间, 無不活

者；不摇, 根虚多死｡ 其小树, 则不烦尔｡ 谚曰：“正月可栽大树｡”言得时
则易生也｡ 

5. “栽種”语义场动词演变规律小结

通过上述的描写分析, 可以发现, “栽種” 语义场动词演变的一些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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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漢语中词的意义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仍然受到早期意义的影响｡ 
如“種”是由種子引申出種植义, 後词义範围扩大也可指“種植, 栽種树木”,

但不能象“树”一样引申出“树立, 设立”之义｡ “栽”“植” 最初意义中含有“直

立”的意思, 所以不能表示種下種子, 如可以说“栽稻子”, 不能说“栽玉米”,

“栽菜子”｡ 

(2) 當一個词的意义发生变化, 與之相关的词也会发生变化｡ 
词彙系统的调节手段多样, 當一個词的义项不断增多, 而其常用义项可能

引起歧义的时候, 常会出现词义的分化和转移, 而这種变化常会带来整個系统的变

化｡ 如, 當“木”的义项不断增加, 如不加以区别就会造成歧义时, 如“松木”(难以判断

是指“木材”还是“树木”), 它不得不放棄了“树木”的义项, “树”承擔了这一任务, 同时也

放棄了“種植(树木)”的意义, 否则就会出现“树松树”的写法｡ 而本不表示“種植”义的

“栽” 又进入这一系统, 取代了“树”的位置｡ 如“艺”不再表示種植, “種”就增加了種植义

｡ 粗略看来, “種”同时可以表示“種子”和“種植”两個意义, 情況與“树”相似, 但并未出

现相应的变化｡ 实际上, 甲骨文､ 金文“艺”象一個人伸出两手在種植苗木, “艺”表“種

植”应是泛指種植的概念, 不会专指用種子種植｡ 而在“艺”退出系统, 不再表示“種植”

的时候, 就需要一個词语来代替它, 表示泛指的概念；换句话说, “種”并不专门指稱

“種植(種子)”, 从各個时期的用例来看, “種”使用的常见格式是“種+植物名稱”, 與

“種子”搭配的機会并不多, 直到现在漢语中“種XX子”仍是不合法结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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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bout the

“Zaizhong(plant)” Semantic Field

The commonly used word historical evolution research is one of Chinese

glossary history research important topics. The verbs Relevant to plant is in

Chinese the important commonly used glossary from the pre-qin until the

modern age.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carries on the

investigation to this kind of verb in each historical period evolution situation,

and tries to find their characteristic. The research for the commonly used word

to provide the document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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